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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共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共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共同药业”或“发行人”）首次公开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
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1〕252号）。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
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共同药业”，股票代码为
“300966”。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
所处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承销风险等因素，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人民币8.24元/股，发行数量为2,900.00万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
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
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
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
平均数孰低值。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依据本次发行
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
向配售。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145.00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
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
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2,073.50万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71.5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826.5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
量的28.50%。

根据《湖北共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发行公
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10,279.44035倍，高于100倍，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20%（580.00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1,493.5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51.50%；网上最终
发行数量为1,406.5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48.50%。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
终中签率为0.0165549323%。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1年4月2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
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4,040,296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15,692,039.04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24,704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203,560.96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4,935,000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23,064,400.00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0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0.00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
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
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
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6个月的股份数量为1,496,991股，约占网下发行总
量的10.02%，约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5.16%。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本次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24,704股，包销金额为203,560.96元，包销
股份的数量占总发行数量的比例为0.09%。

2021年4月2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投资
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将向中国结算深
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
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10-60833640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湖北共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4月2日

科美诊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科美诊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科美诊断”）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A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于2020年10月26日经上海证券交
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1〕550号文同意注册。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科美诊
断”，扩位简称为“科美诊断”，股票代码为“688468”。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
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
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或“中信证券”）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
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7.15元/股，发行数量
为4,100.00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615.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5.00%。战略配售投
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及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
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615.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5.00%，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一致。

网下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2,788.0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
行数量的80.00%； 网上发行数量为697.00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0.00%。

根据《科美诊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
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4,606.21倍，高于
10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348.50万股股票由网下回拨至网
上。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2,439.5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
量的70.00%；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045.50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30.00%。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1年3月31日（T+2日）结束。具体情况如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本次战略投资者缴款情况，以及上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战略配售、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
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证投资”）及中信证券科美

诊断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科美诊断员工资管计划”）组
成，各战略投资者缴款认购结果如下：

1、中证投资
（1）缴款认购股数（股）：2,050,000
（2）缴款认购金额（元）：14,657,500.00
2、科美诊断员工资管计划
（1）缴款认购股数（股）：4,100,000
（2）缴款认购金额（元）：29,315,000.00
（3）缴纳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元）：146,575.00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0,439,889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74,645,206.35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15,111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108,043.65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24,395,000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74,424,250.00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0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0.00
5、网下投资者缴纳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元）：872,097.20
二、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依据《发行公告》，于2021年4月1日（T+3日）上午在上海市

浦东东方路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主持了科美诊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网下配售摇号抽签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
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1” 位数 5
末“4” 位数 3924

凡参与网下发行申购科美诊断股票并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
偏股型资产管理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
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
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本次发行参与网下配售摇号的共有4,372个账户，10%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对
应的账户数量为438个。根据摇号结果，所有中签的账户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为6个月。
该部分中签账户对应的股份数量为1,710,925股，占本次网下发行总量的7.01%，占扣除战略配
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4.91%。

本次网下摇号中签的配售对象具体情况请详见“附表：网下配售摇号中签结果表”。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包销股份的数量为15,111股，包销金额为108,043.65元，包销股份数量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
分后本次发行数量的比例为0.0434%，包销股份数量占本次发行总规模的比例为0.0369%。

2021年4月2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战略投资者和网上、网下投
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及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将向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10-6083� 3640

发行人：科美诊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4月2日

特别提示
新风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风光”、“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不超过 3,499.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
请已于 2020年 11月 13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740号文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的联合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塔证
券”）及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证券”，红塔证券及中泰证券以下合称“联
合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或“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
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
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联合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公开发行新股的数量为 3,499.00
万股，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 25.00%，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
份。 本次公开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 13,995.00万股。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349.9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10.00%。 战略
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联合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确定的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349.90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为 10.00%。
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一致。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2,204.40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944.70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后发行数量的 30.00%。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4.48元 /股。

发行人于 2021 年 4 月 1 日（T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
“新风光”股票 944.70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在发行方式、发行流程、回拨机制、申购及缴款等环
节，并于 2021年 4月 6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新风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
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
签结果公告》”），于 2021 年 4 月 6 日（T+2 日）16:00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
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
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
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下投
资者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 0.50%。 配售对象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金额 =配售对象最
终获配金额×0.50%（四舍五入精确至分）。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
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1 年 4 月 6 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
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
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联合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

管理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

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
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10%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
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 前述配售对象账户将在
2021年 4月 7日（T+3日）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以下简称“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未被
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自本次发行
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采用按获配对象配号的方
法，按照网下投资者最终获配户数的数量进行配号，每一个获配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网下
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和联合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
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未足额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
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
任，联合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个月内累计出现 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
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
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
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 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5,221,375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42,139,762,000股。 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0.02241826%。
配号总数为 84,279,524个，号码范围为 100,000,000,000�-�100,084,279,523。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新风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安排及

初步询价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 4,460.65 倍，
超过 100倍，发行人和联合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
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整至
500股的整数倍，即 314.95万股）从网下回拨至网上。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1,889.45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6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1,259.65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40.0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2989220%。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联合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定于 2021 年 4 月 2 日（T+1 日）上午在上海市

浦东新区东方路 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摇号抽签
仪式，并将于 2021 年 4 月 6 日（T+2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
《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新风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合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合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4 月 2 日

新风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

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联合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恒帅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恒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帅股份”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证监许可［２０２１］８２７号文同意注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
称为“恒帅股份”，股票代码为“３００９６９”。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
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的方
式进行，全部为新股，不转让老股。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
次发行数量为２，０００万股， 发行股份占本次发行后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２５％，发行价格为２０．６８元 ／股。 本次发行中网上发行２，００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总
量的１００％。

本次发行的网上认购缴款工作已于２０２１年３月３１日（Ｔ＋２日）结束。具体情
况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
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１、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１９，９６６，９０１
２、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４１２，９１５，５１２．６８

３、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３３，０９９
４、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６８４，４８７．３２
本次发行无网下询价和配售环节，网上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３３，０９９股，
包销金额为６８４，４８７．３２元。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数量占总发行量的
比例为０．１６５５％。

２０２１年４月２日（Ｔ＋４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依据保荐承销协议将余
股包销资金与网上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之后一起划转给发行人。 发
行人将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投资者对本公告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０２１－６８８２６１３８、０２１－６８８２６０９９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宁波恒帅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年４月２日

江苏华绿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华绿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绿生物”或“发行人”）首

次公开发行不超过１，４５９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
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２０２１〕７５７号予以注册的决定。本次发
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华绿生物”，股票代码为“３００９７０”。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
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的方式，全
部为新股，不转让老股。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数量
为１，４５９万股，发行价格为４４．７７元 ／股。 本次发行中网上发行数量为１，４５９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１００％。

本次发行的网上认购缴款工作已于２０２１年３月３１日（Ｔ＋２日）结束。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新股认购情
况进行了统计，具体情况如下：

１、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１４，５５７，７９２
２、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６５１，７５２，３４７．８４

３、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３２，２０８
４、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１，４４１，９５２．１６
本次发行无网下询价和配售环节，网上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３２，２０８股，
包销金额为１，４４１，９５２．１６元。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数量占总发行数
量的比例为０．２２％。

２０２１年４月２日（Ｔ＋４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投资者缴款
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将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
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０１０－６０８３３０８６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江苏华绿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年４月２日

龙岩高岭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高股份”或“发行人”）首次公开
发行不超过 3,2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
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681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的股
票简称为“龙高股份”，股票代码为“605086”。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为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
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拟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 3,200 万股，发行股份数量占发
行后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25%，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不设老股转让。回拨机
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1,920 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60.00%；网
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280 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40.00%。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申购的相
关安排，发行人和保荐机构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

演。
一、网上路演时间：2021 年 4 月 6 日（周二）9:00~12:00
二、网上路演网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中国证券网（http://roadshow.cnstock.com）
三、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相关人员。
《龙岩高岭土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 已刊登

于 2021 年 3 月 9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证券日
报》。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备查文件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龙岩高岭土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4 月 2 日

龙岩高岭土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上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上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4,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于2020年12月1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
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已于2021年3月16日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21]823号文同意注
册。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
下简称“网下发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
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东吴证券”、“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计
投标询价。

本次拟公开发行新股4,000.00万股，占发行后发行人总股本的25.00%。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60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15.00%，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将首先回拨至网
下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2,380.00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0.00%，网上初始发行
数量为1,020.00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30.00%。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

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就本

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21年4月6日（T-1日，周二）9:00-12:00
2.�网上路演网站：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中国证券网：http://roadshow.cnstock.com
3.�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苏州上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

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苏州上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4月2日

广东格林精密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广东格林精密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格林精密”、“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不超过10,338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
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1〕490号）。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或“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10,338万股。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6.87
元/股。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1,550.70万股，占发行数量的15.00%。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
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
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
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
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
项资产管理计划组成。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516.90万股将回拨至网下
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
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或非限
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1,033.80万股，占发行总数量的10%，与初始战略配
售数量的差额516.90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本
次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7,546.90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81.11%；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757.30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18.89%。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9,304.20万股，网下及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网下、
网上回拨情况确定。

格林精密于2021年4月1日（T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格
林精密”股票1,757.30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2021年4月6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
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2021年4月6日（T+2日）披露的《广东格林精密部件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按最终确定的发行
价格与获配数量，于2021年4月6日（T+2日）16:00前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 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
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
全部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
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广东格林精密部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1
年4月6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
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
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

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
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
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
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
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
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战略配售方面，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
产管理计划为招商资管格林精密员工参与创业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其获配股
票限售期为12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
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
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
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
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配售对象在创业板、科创板、上交所主板、深交所主板、全国股转系统
精选层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相关配售对象不得参与创业板、科创
板、上交所主板、深交所主板首发股票项目及全国股转系统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
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项目的网下询价及申购。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
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
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
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申购情

况进行了统计，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13,216,948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
138,733,032,000股，配号总数为277,466,064个，配号起始号码为000000000001，截止号码
为000277466064。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广东格林精密部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7,894.66978倍，高于100倍，发行人和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
的20.00%（1,860.85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5,686.05万股，占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61.11%；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618.15万股，占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38.89%。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0.0260799461%，有效申购倍数为3,834.36375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1年4月2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

东路5045号深业中心308室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2021年4月6日（T+2日）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广东格林精密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4月2日


